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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限公司的股東想要退出公司，該怎麼辦？

⽂:喬正⼀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公司‧企業‧法⼈ ‧ 2022-11-25

案例

A、B、C、D、E五⼈是兄弟，合資成⽴⼀間有限公司。後來經營虧損，B、C、D、E想將公司轉型發展成
另⼀種產業，但A不同意，由於彼此經營理念不合，於是A萌⽣退意，想離開這間有限公司。可是，A向法
律顧問諮詢，發現有限公司沒有退股的規定，A有什麼法律途徑可以解決⽬前的困境呢？

本⽂

⼀、什麼是退股？

所謂退股，是指公司的股東退出對於公司的投資，完全喪失股東的地位。但是根據公司法，只有無限公司及兩
合公司才有股東退股的規定[1]，⾄於有限公司及股份有限公司則沒有退股的規定[2]。

⼆、為什麼有限公司沒有退股的規定？

有限公司的資本組成和股份有限公司⼀樣，都是資合公司，這種公司都是由股東集資⽽成⽴，投資、交易的基
礎是基於信賴公司的資本；不像其他型態的公司屬於⼈合公司，⽐較著重於股東的個⼈條件與信賴關係[3]。

因此，在有限公司與股份有限公司的類型，為了公司的永續經營，基於資本確定、資本維持及資本不變的三⼤
原則，公司法對於這類公司沒有退股的規定，以維持公司的資本穩當不變，保障股東與債權⼈的利益。

三、有限公司股東如果想要收回或結束投資，該怎麼做？（⾒圖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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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 如果不想再繼續當公司的股東，可以退出嗎？
資料來源：喬正⼀ / 繪圖：Yen

以上⾯的案例來說，A可以循下列的幾條管道收回出資額，達到實質退股的⽬的：

（⼀）出資額轉讓

A可以將他的出資額全部轉讓給其他想要繼續經營的股東，⼜或者轉讓給其他對於該公司有興趣的第三⼈，這



是⼀種可以將出資額實質收回的⽅式。

但是有限公司具有閉鎖性，雖然具有資合公司的性質，但不同於股份有限公司，有限公司的股東更重視彼此間
的信賴關係，也就是兼有⼈合公司的性質[4]。因此，A可不可以順利轉讓他的出資額，還要看A是不是這間公
司的董事，⽽有不同的規定：

1. A是公司的董事

依照公司法第111條第2項規定[5]，A想要轉讓他的出資，就必須先得到其他股東三分之⼆以上的同意。

2. A不是公司的董事

依照公司法第111條第1項規定[6]，A只須得到全體股東過半數的同意即可。

3. 不同意股東的優先受讓權

如果A依法主張轉讓出資額，不同意轉讓的股東有優先受讓權，可以先買下A的出資額；如果不同意的股東不
願意承受A的出資額，依照公司法第111條第3項規定[7]，就視為同意A的轉讓。

（⼆）公司減資

A可以依照公司法第106條第3項規定[8]，經過半數股東同意後將公司減資，A可以因公司的減資⽽取回發還的
現⾦。但是公司減資這個作法並不徹底，因為過半數股東同意減資時，必須依照出資額⽐例減資[9]，因此，公
司減資也只是使A的出資額減少，並沒有脫離公司。如果A想要⽤減資的⽅式完全退出該公司的經營，根據經
濟部函釋，需要全體股東同意完全減掉A的出資額，才能達到⽬的。

（三）出資額拋棄

關於有限公司股東是否可以拋棄出資額，相關⾒解有⼀些爭議：

1. 股東可以單⽅⾯拋棄出資額

早期的做法認為A可以單⽅⾯拋棄他的出資額，當A向該公司表達拋棄的意思表⽰之後，即喪失其股東的地
位。這時，該公司便取得A的股權，準⽤公司法第179條第2項「公司依法持有⾃⼰之股份，無表決權」的規
定[10]，該公司雖取得A的股權，卻是處於休⽌或停⽌狀態。

2. 需經其他股東同意

（1）需經過半數股東同意



曾有實務⾒解認為[11]，股東轉讓或拋棄出資額，都是不再持有出資額的情形，所以應類推適⽤公司法第111
條第1項規定，必須獲得過半數股東同意。

（2）需經全體股東或三分之⼆股東同意？

但是後來實務上否定準⽤公司法第179條第2項的⾒解[12]。因為要保障公司的債權⼈跟投資者的權益，資合公
司原則上不得取得⾃⼰的出資，讓公司的資⾦能有效流動、避免有⼈炒作價格。因此就算A拋棄他的出資，也
不可以解釋成有限公司取得A的出資，正確的解釋應該視為公司資本的縮減，也就是說，當A對該有限公司表
⽰出資額的拋棄時，應該準⽤關於有限公司減資的規定，減資應該經過全體股東同意才⽣效，A不得單⽅⾯表
⽰拋棄他的股權。

因為2018年8⽉公司法修正的關係，依據⽬前公司法第106條第3項有限公司減資的規定，須經過半數股東同
意後才會⽣效[13]，法院是否會繼續採取減資的看法，需要再觀察。

（四）公司解散

1. 合意解散

A可以依照公司法第113條第1項[14]，經股東三分之⼆以上的同意解散公司，來達到終結對公司的投資的⽬
的，這就是俗稱的「拆夥」。

2. 裁定解散

如果其他股東不同意解散，⼜該怎麼辦呢？這時，A可以依照公司法第11條第1項規定[15]，主張股東間經營
理念不合，無法繼續營業，向法院聲請裁定解散公司[16]。不過，即使股東間意⾒不合，公司是不是達到難以
經營⽽必須解散，法院還是會依個案認定，不⼀定就會解散公司[17]。

四、結論

我國有限公司的企業型態多為中⼩企業，甚⾄是家族企業，股東彼此間重視的是信任關係。當股東彼此的理念
不同，信任關係已破裂時，想要分道揚鑣，除了拋棄出資額（尚有爭議）以外，其他的管道都必須有其他股東
過半數，或經三分之⼆以上的同意。

然⽽，當⾛到這⼀步的時候，股東彼此多半都已反⽬成仇且難以溝通，想要脫離公司便難上加難。雖然想要脫
離公司的股東最後還可以聲請法院裁定解散公司，但這麼做形同⽟⽯俱焚，讓公司毀滅，其實未必是⼀條理想
的途徑。

實務上，想要脫離公司的股東或許也可以透過聲請法院調解的途徑，由客觀公正的第三⼈居中協調，或可有和
諧解決紛爭的⽣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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